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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信息填报规范

一、总体要求
岗位信息填报应确保文字精炼准确，语法统一规范。填报信息统一使用10号仿宋_GB2312字体，除专有名词外数字统一使用小写阿拉伯数字，每个单元格中内容前后不得有空格。各市岗位按照先市直、后县区（含所属街道和乡镇）的顺序排列。
二、各栏目填报具体要求
（一）“序号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各市统一汇总岗位信息后按小写阿拉伯数字由“1”起依次排序。
（二）“部门层级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分别选择“省直、市直、区直、县（市）直、县直、街道、乡镇”。
（三）“系统类别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分别选择“党群、政府”。
（四）“招聘单位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须按事业单位标准全称填写（“三定规定”或公章上名称），不得使用简称或省略省、市、县（区）名称，不得以主管部门、事业单位内设机构或分支机构作为招聘单位。
（五）“岗位名称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应与单位职能、岗位职责相匹配，一般为“***工作人员、***教师、***医生”等，可体现内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名称，不得出现“***科员”等不规范表述。同一招聘单位中如岗位名称相同，需加数字（一、二、三......）加以区分，例如办公室文秘一、办公室文秘二。
（六）“岗位类别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分别选择“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”。
（七）“岗位简介”列（左对齐）：一般表述为“负责/承担/从事......工作”，内容尽量精炼，原则上不超过30个字。
（八）“招聘人数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不超过6的阿拉伯数字。
（九）“学历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分别选择“专科及以上、本科及以上、研究生”。
（十）“学位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分别选择“无限制、学士及以上、硕士及以上”，原则上与要求学历层次相匹配。
（十一）“专业”列（左对齐）：专业名称要准确、规范，专业要求原则上应从宽设置，一般至少按照一级学科设置，对专业要求较强的岗位可设置3个以上相关相近专业。设置学科门类、一级学科分别按“***学门类、***类”进行表述。分别设置专科、本科和研究生专业的每个层次间要用“Alt+回车键”另起一行。
（十二）“工作经历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原则上应按照“具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”、“具有2年及以上***相关工作经历”等方式表述，不得出现非工作经历表述。
（十三）“其他条件”列（左对齐）：除学历、学位、专业和工作经历外根据岗位需要设置的其他条件均在该列设置，具体可设置并统一表述为：
1.限应届毕业生报考；
2.限***县户籍报考；
3.中共党员；
4.具有**专业*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；
5.年龄不超过30周岁；（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可设置）
6.其他根据岗位需要设置的条件。
不得设置“全日制”、“双一流”及学校类别等歧视性及与岗位无关的限制性条件，不得出现限定男性、男性优先等字样（国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）。
（十四）“招聘方式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统一选择“考试考核”。
（十五）“笔试考试类别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根据岗位类别和工作职责分别选择“A类、B类、C类、D类、E类”，考试类别与该岗位不得出现明显的逻辑错误。
（十六）“最低开考比例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原则上选择2:1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选择1.5:1或不设开考比例。
（十七）“面试比例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省属事业单位原则上为1:3，市及以下事业单位原则上为1:3或1:2，具体由市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确定。
（十八）“备注”列（左对齐）：可根据需要具体明确经费来源、工作地点及特殊工作性质等，不得体现招聘条件类内容。
（十九）“联系人及联系电话”列（居中对齐）：填写招聘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姓名、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，相关信息不得空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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